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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四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２

、会议召开地点：什邡市宏达金桥大酒店二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表决方式：会议采用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０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２７４

，

０３７

，

２４６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２６．５５

２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杨骞

先生主持。

３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

１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９

人；

（

２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

（

３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

４

）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

股东大会审议了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议案，关联股东四川宏达实

业有限公司回避了议案的表决，回避表决股数为

２７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关联董事杨骞先生回避了

议案的表决，回避表决股数为

２８２

，

８４６

股；关联董事黄建军先生回避了议案的表决，回避表决

股数为

１４３

，

０００

股；共计

２７２

，

８２５

，

８４６

股回避了议案的表决。 其余参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经

过现场记名投票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 比

例

反对 票

数

反对 比

例

弃权 票

数

弃权 比

例

是否 通

过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出资

成立公司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１

，

２１１

，

４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此议案经本次会议审议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经现场见证，中银律师认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本次股

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均符合《证

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３日

●

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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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月主要生产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主要生产经营数据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比去年同期增减

２０１４

年累计

比去年同期增减

绝对数 相对数

％

绝对数 相对数

％

运量（吨）

１

，

０８１

，

２５２ －８５

，

６２１ －７．３ １

，

０８１

，

２５２ －８５

，

６２１ －７．３

周转量（千吨海里）

６

，

２８１

，

９１９ －７２７

，

４０７ －１０．４ ６

，

２８１

，

９１９ －７２７

，

４０７ －１０．４

营运率（

％

）

９９．２ ０．１ ０．１ ９９．２ ０．１ ０．１

航行率（

％

）

５６．７ ３．７ ７．０ ５６．７ ３．７ ７．０

载重率（

％

）

５０．９ －９．２ －１５．３ ５０．９ －９．２ －１５．３

燃油单耗 （千克

／

千

吨海里）

８．４ １．１ １５．１ ８．４ １．１ １５．１

二、分船型运量数据（单位：吨）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比去年同期增减

２０１４

年累计

比去年同期增减

绝对数 相对数

％

绝对数 相对数

％

多用途船

４２２

，

３４９ －１９６

，

５０４ －３１．８ ４２２

，

３４９ －１９６

，

５０４ －３１．８

杂货船

１６６

，

６９９ －７０

，

３９４ －２９．７ １６６

，

６９９ －７０

，

３９４ －２９．７

重吊船

１２０

，

６１１ ２６

，

４６７ ２８．１ １２０

，

６１１ ２６

，

４６７ ２８．１

半潜船

５０

，

５２９ ３２

，

９４１ １８７．３ ５０

，

５２９ ３２

，

９４１ １８７．３

汽车船

１８

，

３１０ －４

，

３１３ －１９．１ １８

，

３１０ －４

，

３１３ －１９．１

滚装船

０ －５

，

０６８ －１００．０ ０ －５

，

０６８ －１００．０

木材船

１３４

，

２７８ ５７

，

５７９ ７５．１ １３４

，

２７８ ５７

，

５７９ ７５．１

沥青船

１６８

，

４７６ ７３

，

６７１ ７７．７ １６８

，

４７６ ７３

，

６７１ ７７．７

合计

１

，

０８１

，

２５２ －８５

，

６２１ －７．３ １

，

０８１

，

２５２ －８５

，

６２１ －７．３

三、备注

１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源自公司内部统计，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２

、以上生产数据统计口径均按已完航次；

３

、相关航运指标释义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二月十三日

附件：相关航运指标释义

１．

运量： 指船舶运输货物数量；

２．

周转量： 指船舶运输的货运量与相应的运输距离的乘积；

３．

营运率： 指一定历期内船舶从事营运的时间占总航次时间的百分比；

Ｔ

营

∈

营

＝＿＿＿＿＿＿

Ｔ

册

４．

航行率： 指一定历期内船舶航行的时间占营运时间的百分比；

∈

航

＝＿＿ Ｔ

航

＿＿＿＿

Ｔ

营

５．

载重率： 指船舶在一定的行驶距离内船舶定额吨位的平均利用程度；

ｍ ｎ

а＝＿∑∑＿Ｑｉｊ＿Ｌｉｊ ＿＿

ｍ ｎ

∑∑＿Ｄｉｊ＿Ｌｉｊ

注：

Ｑｉｊ－－－

第

ｉ

艘船在第

ｊ

航次完成的货运量；

ｌｉｊ－－－－

第

ｉ

艘船在第

ｊ

航次的货物运输距离；

Ｄｉｊ－－－－－

第

ｉ

艘船的定额吨位；

Ｌｉｊ－－－－－－

第

ｉ

艘船在第

ｊ

航次的行驶距离；

６．

燃油单耗： 指船舶每一周转量所耗费的燃油数量；

耗油量

Ｑ＝－－－－－－－－－－－

周转量

７．

营运时间：指船舶总航次时间中，技术状况完好可以从事货物运输工作的时间，它等于

船舶总时间减去船舶不能从事生产的非营运时间（如：修理、待修及为修理进出船厂的航行

时间， 待报废时间，航次以外检修和洗炉时间）；

８．

航行时间：指船舶从离开港口码头或锚地， 浮筒解去最后一根缆绳时起，至到达港靠

码头或锚地，浮筒带上第一根缆绳时止的航行时间；

９．

停泊时间：指船舶在运输生产过程中，因各种原因在港口或途中全部停泊时间， 包括

生产性，非生产性和其他原因停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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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４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

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中国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３

］

５５

号）和浙江证监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专项披露的通知》（浙证监上市字

［

２０１４

］

２０

号）文件要求，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公司实际控制人、股

东、关联方以及公司历年来的承诺事项及履行情况进行了自查。 经自查，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及公司的承诺均正常履行，未发现违反承诺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及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如下：

一、股份限售

序号 项目 内容

１

承诺主体 奥康投资有限公司、王振滔、王进权

２

承诺事项 上市承诺

３

承诺内容

奥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康投资”）、王振滔、王进权承诺：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公开发行股票前己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上述承诺之禁售期

满后，王振滔、王进权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

转让其所持有的股份。

４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５

承诺履行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６

承诺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二、避免同业竞争

序号 项目 内容

１

承诺主体 奥康投资、王振滔、王进权

２

承诺事项 上市承诺

３

承诺内容

奥康投资、王振滔、王进权目前在中国境内外未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在

商业上对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将来也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

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其存在竞争

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

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作为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期间，本承

诺为有效之承诺；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公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４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５

承诺履行期限 长期有效

６

承诺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三、 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

序号 项目 内容

１

承诺主体 奥康投资、王振滔、王进权

２

承诺事项 上市承诺

３

承诺内容

奥康投资及其关联人（包括但不限于持有其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奥康投资的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尽量减少和规范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关联

交易；王振滔、王进权及其关联人（包括但不限于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法人及

其他组织，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其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及其他组织等）将尽量减少和规范与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

奥康投资、王振滔、王进权不以向公司拆借、占用其资金或采取由其代垫

款项、代偿债务等任何方式侵占公司的资金或挪用、侵占其资产或其他资源；

不要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违法违规提供担保；对于能够通过市场方式与独

立第三方之间进行的交易，将由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与独立第三方进行；对于

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确有必要进行的关联交易，均将严格遵守公平公

允、等价有偿的原则，公平合理地进行；关联交易均以签订书面合同或协议形

式明确约定，并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关联交易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履行各项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切实保护公司以及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司以及其

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如因违反上述承诺而损害公司以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

奥康投资、王振滔、王进权及其关联人自愿赔偿由此对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

将促使并保证其关联人遵守上述承诺，如有违反，其自愿承担由此对公司造成

的一切损失。

４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５

承诺履行期限 长期有效

６

承诺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四、关于租赁风险承担承诺

序号 项目 内容

１

承诺主体 奥康投资

２

承诺事项 上市承诺

３

承诺内容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区域销售公司共承租

１５８

处面积共计约

１９

，

６８９．７１

平方米的物业用于开设直营店铺，其中

２

处总计约

６８

平方米的物业

（约占总租赁面积

０．３５％

），出租方未能提供房产权属证明文件或其他能够证

明出租方有权出租该等物业的法律文件，亦未承诺对相关租赁关系之不稳定

可能给承租方造成的损失作出赔偿。 奥康投资承诺：若公司在租赁期间内因

权属问题无法继续使用租赁房屋的，控股股东负责落实新的租赁房源，并承

担由此造成的装修、搬迁损失及可能产生的其他全部损失。

４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５

承诺履行期限 长期有效

６

承诺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五、有关票据使用的承诺

序号 项目 内容

１

承诺主体 公司及实际控制人王振滔

２

承诺事项 上市承诺

３

承诺内容

公司承诺：按照票据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票据行为，不会从事或参与任

何违反票据管理法律法规的票据行为。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振滔承诺：如公司开具无真实交易背景商业票据

的不规范行为被有关部门处罚，将承担公司遭受的全部损失；如公司今后再

发生上述情况，将由其向除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外的其他股东按违规票据

的发生额进行赔偿。

４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５

承诺履行期限 长期有效

６

承诺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六、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承诺

序号 项目 内容

１

承诺主体 公司

２

承诺事项 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承诺

３

承诺内容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并报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通过，公

司承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及衍生品投资、委托

贷款（包括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高风险投

资。

４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５

承诺履行期限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

６

承诺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不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４

号—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要求的承诺和超期未履行的承诺。

特此公告。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002580� � � � �证券简称：圣阳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3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履行承诺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４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

行》的相关要求，对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事项进行了专项自查，经自查，公司及相关主体的各

项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公司及相关主体各项承诺履行情况如下：

承

诺

事

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

情况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时

所

作

承

诺

宋斌等十一名一致行动

人，及其他

５９

名首发前个

人限售股股东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０１０

年

０７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６

日

承诺

人均

履行

其承

诺

上海硅谷天堂阳光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山水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烟台东阳投

资有限公司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０１０

年

０７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６

日

承诺

人均

履行

其承

诺

宋斌等十一名一致行动人

若因公司历史上存在的股权代持及

转让等事宜产生纠纷，并导致公司

或其他股东被追究法律责任，本人

将就公司或其他股东由此遭受的一

切经济损失作出足额补偿，并承担

连带责任。

２０１０

年

０７

月

１８

日

持续

承诺

人均

履行

其承

诺

宋斌等十一名一致行动人

１

、本承诺人保证圣阳电源及其子公

司已在公司注册地设立了社保和公

积金账户，目前不存在受到社会保

障部门处罚的情形；

２

、如果应有关

主管部门要求或决定，圣阳电源及

其子公司需补缴员工社会保险和住

房公积金，或因未及时足额缴纳员

工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而需承担

罚款或损失，本承诺人承诺将全额

承担补缴款项以及任何罚款或损

失，保证圣阳电源不因此遭受任何

损失。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持续

承诺

人均

履行

其承

诺

宋斌等十一名一致行动人

本人将不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

何与圣阳电源相同、相近或类似的

业务或项目，不为自己或者他人谋

取属于圣阳电源的商业机会，不进

行任何损害或可能损害圣阳电源利

益的其他竞争行为；如本人或本人

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实际控制的其

他企业违反上述承诺与保证，本人

承担由此给圣阳电源造成的经济损

失。

２０１０

年

０７

月

１８

日

持续

承诺

人均

履行

其承

诺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承诺人将不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

任何与公司相同、相近或类似的业

务或项目，不为承诺人或者他人谋

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不进行任

何损害或可能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

竞争行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１８

日

持续

承诺

人均

履行

其承

诺

上海硅谷天堂阳光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山水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烟台东阳投

资有限公司

承诺人将不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

任何与公司相同、相近或类似的业

务或项目，不为承诺人或者他人谋

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不进行任

何损害或可能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

竞争行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１８

日

持续

承诺

人均

履行

其承

诺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

级管理人员的股东

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持有的公司股

份。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

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公司的股票数量占持有的公司股票

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２０１０

年

０７

月

１８

日

持续

承诺

人均

履行

其承

诺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时

所

作

承

诺

注：

１

、宋斌等十一名一致行动人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２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硅谷天堂阳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山水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和烟台东阳投资有限公司，均为公司股东。

特此公告。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685� � � �证券简称：华东重机 公告编号：2014－003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者“华东重机”）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文件《江苏证监局关于上市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进一

步做好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苏证监公司字【

２０１４

】

４９

号）等相关规定，对公司及实际控制

人、股东、关联方等相关主体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一、权益变动报告书承诺

序号 项目 内容

１

承诺主体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

承诺主体与公司关系 股东

３

承诺内容

承诺对其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４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５

承诺履行期限 长期

６

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 严格履行中

７

未按期履行的原因 不适用

８

解决方案 不适用

二、股份锁定承诺

序号 项目 内容

１

承诺主体

翁耀根、翁杰、孟正华、无锡华东重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无锡振杰投

资有限公司、无锡杰盛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２

承诺主体与公司关系 实际控制人、股东

３

承诺内容

公司实际控制人翁耀根、翁杰、孟正华承诺：

１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

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者间接

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２

、本人在公司任职期间，

本人将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人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本人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３

、在本人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本人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所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

。

无锡华东重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无锡振杰投资有限公司、无锡

杰盛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

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４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５

承诺履行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２

日

长期

６

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 严格履行中

７

未按期履行的原因 不适用

８

解决方案 不适用

三、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序号 项目 内容

１

承诺主体

翁耀根、翁杰、孟正华、无锡华东重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无锡振杰投

资有限公司、无锡杰盛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Ｊｉｕｄｉｎｇ Ｍａｒ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

承诺主体与公司关系 实际控制人、股东

３

承诺内容

实际控制人翁耀根、翁杰、孟正华承诺：

１

、本人、本人持有权益达

５１％

以上的子公司以及本人实际控制的公司（“附属公司”）目前并没有直

接或间接地从事任何与股份公司以及股份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实际从

事的业务存在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

２

、本人及附属公司在今后的任何

时间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自营、合资或联营）

参与或进行与股份公司以及股份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实际从事的业务

存在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凡本人及附属公司有任何商业

机会可从事、参与或入股任何可能会与股份公司以及股份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业务，本人及附属公司会将上述商业机会

让予股份公司或者股份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３

、 如果本人违反上述声

明、保证与承诺，同意给予股份公司赔偿。

４

、本声明、承诺与保证将持

续有效，直至本人不再为股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止。

５

、本声明、承诺

与保证可被视为对股份公司及股份公司全体股东共同和分别作出的

声明、承诺和保证。

无锡华东重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１

、本公司、本公司持有权

益达

５１％

以上的子公司以及本公司实际控制的公司 （“附属公司”）目

前并没有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任何与股份公司以及股份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实际从事的业务存在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

２

、本公司及附属公司

在今后的任何时间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自

营、合资或联营）参与或进行与股份公司以及股份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实际从事的业务存在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凡本公司及附

属公司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或入股任何可能会与股份公司以

及股份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业务，本公司及附属公

司会将上述商业机会让予股份公司或者股份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３

、如

果本公司违反上述声明、保证与承诺，本公司同意给予股份公司赔偿。

４

、本声明、承诺与保证将持续有效，直至本公司不再为持有股份公司

的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为止。

Ｊｉｕｄｉｎｇ Ｍａｒ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无锡振杰投资有限公司、无锡杰盛投资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承诺：公司不会直接或间接向与上市公司从事相同或相

似业务的公司投资，且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上市公司生

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

４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５

承诺履行期限 长期

６

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 严格履行中

７

未按期履行的原因 不适用

８

解决方案 不适用

四、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承诺

序号 项目 内容

１

承诺主体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

承诺主体与公司关系 上市公司本身

３

承诺内容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在使用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４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５

承诺履行期限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０

日

６

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 严格履行中

７

未按期履行的原因 不适用

８

解决方案 不适用

五、分红承诺

序号 项目 内容

１

承诺主体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

承诺主体与公司关系 上市公司本身

３

承诺内容

公司承诺在实现盈利年度，公司应采用现金方式分配股利，分配股利

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２０％

。

４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５

承诺履行期限 长期

６

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 严格履行中

７

未按期履行的原因 不适用

８

解决方案 不适用

特此公告。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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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94� � � �证券简称： 华斯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2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未履行完毕承诺事项专项披露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斯股份

"

或

"

公司

"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4

号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

（证监会公告〔

2013

〕

55

号）、河北证监局《关于进一步做好河北辖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

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冀证监发〔

2014

〕

20

号）等相关规

定，对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等相关主体的承诺事项进行了专项自查，现将截止

2013

年底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一、截止目前，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以及本公司未有超过承诺履行期限未履行

承诺的情况。

二、目前尚处于承诺期限而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一）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贺国英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期限届满后，在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持有

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公司的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

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

"

2

、公司股东、副总经理贺树峰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期限届满后，其在担任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 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公司的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的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履行情况：经核查，截至公告之日，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同业竞争，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贺国英先生向公司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函》，承诺：

"

本人目前乃至将来不从事、亦促使本人控制、与他人共同控制、具有重大影

响的企业不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贵公司及

/

或贵公司的子公司、分公司、合营或联营公司构成

或可能构成竞争或潜在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

"

在贵公司今后经营活动中，本人将尽最大的努

力减少与贵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若本人与贵公司发生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包括但不限于

商品交易，相互提供服务或作为代理，则此种关联交易的条件必须按正常的商业条件进行，本

人不要求或接受贵公司给予任何优于在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的第三者给予或给予第三者的

条件。若需要与该项交易具有关联关系的贵公司的股东及

/

或董事回避表决，本人将促成该等

关联股东及

/

或董事回避表决

"

。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履行情况：经核查，截至公告之日，上述承诺得到严格履行。

除上述承诺事项外，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无其他未完成承诺事项。

特此公告。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2月 12日

证券代码：002112� � � �证券简称：三变科技 2014-001（临）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或三变科技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

履行》（以下简称

"

监管指引

"

）和浙江证监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

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专项披露的通知》的规定，经对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

关联方、收购人（以下简称

"

相关主体

"

）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再融资、股改、并购重组以及公

司治理专项活动等过程中做出的解决同业竞争、资产注入、股权激励、解决产权瑕疵等各项

承诺事项的核查，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相关主体的承诺不存在不符合监管指引规

定的情形，亦不存在超期未履行承诺的情形。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相关主体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如下：

一、公司控股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就解决同业竞争而做出的承诺

承诺方：浙江三变集团有限公司。

承诺内容：

1

、三变集团自身及现有的全资附属企业、控股、参股企业中没有与三变科技经营业务构

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现象。

2

、若三变集团今后业务发展与三变科技发生或可能发生同业竞争时，将把其所持有的

可能发生的同业竞争的业务或公司股权进行转让， 以使不可能对三变科技构成业务上的同

业竞争。

3

、三变集团除对三变科技的投资以外，将不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投资或自营从事三

变科技已经开发、生产或经营的产品（或相类似的产品、或在功能上具有替代作用的产品）；

三变科技也将原则上不再投资三变集团已有的生产经营品种相同或相类似的项目。

4

、在研究开发、投资、生产双方均未生产经营的新产品时，若三变科技欲在近期内计划

研究开发、投资、生产相类似的新产品，三变集团将优先保证三变科技进行研究开发、投资、

生产。 在三变集团已进行必要投入且这种投入也为三变科技所需，则三变集团同意三变科技

按三变集团已投入的账面成本收购三变集团的投资。

5

、三变科技今后如经股东大会决议作出投资三变集团已有的产业，则三变集团将同意

将已有产业交由三变科技收购。

6

、除非三变科技明示同意，三变集团将不采用代销、特约经销、指定代理商等形式经营

销售其他商家生产的与三变科技产品有同业竞争关系的产品。

承诺期限：长期。

承诺履行情况：严格按承诺内容履行。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就股份锁定做出的承诺

承诺方：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承诺内容： 在公司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股份总数的

25%

；本人申报离任后的六个月内不转让公司的股份；本人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转让公司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50%

。

承诺期限：任职期间；离任六个月内；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承诺履行情况：严格按承诺内容履行。

特此公告。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2月 12日

证券代码：002253� � � �证券简称：川大智胜 公告编号：2014-003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及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

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有

关工作的通知》（川证监上市【

2014

】

8

号）的文件精神，对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

方、收购人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进行披露如下：

一、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以及本公司不存在相关承诺

方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况，也未出现超过承诺履行期限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实际控制人游志胜承诺：

1.

本人依照中国法律法规被确认为川大智胜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期间，将不会在中国境

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家公司或企业的股权

及其它权益）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与川大智胜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不以任何方

式从事或参与生产任何与川大智胜产品相同、相似或可能取代川大智胜产品的业务活动；

2.

本人如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商业机会与川大智胜经营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竞争，则将

立即通知川大智胜，并将该商业机会让予川大智胜；

3.

本人承诺不利用任何方式从事影响或可能影响川大智胜经营、发展的业务或活动。

（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关联方四川大学、四川智胜视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四川

力攀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承诺：

1.

本公司依照中国法律法规被确认为川大智胜的股东和关联方期间，将不会在中国境内

或境外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家公司或企业的股权及

其它权益）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与川大智胜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不以任何方式

从事或参与生产任何与川大智胜产品相同、相似或可能取代川大智胜产品的业务活动；

2.

本公司如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商业机会与川大智胜经营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竞争，则

将立即通知川大智胜，并将该商业机会让予川大智胜；

3.

本公司承诺不利用任何方式从事影响或可能影响川大智胜经营、发展的业务或活动。

（三）承诺期限：长期

（四）承诺履行情况：承诺人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三、关于减少和避免关联交易承诺

（一）公司公开增发股票时，实际控制人游志胜、关联方四川智胜视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四川力攀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承诺承诺：

1.

确保川大智胜的业务独立、资产完整、人员独立、财务独立，以避免、减少不必要的关联

交易；

2.

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严格按照市场公开、公平、公允的原则，参照市场通行的

标准，确定交易价格，并依法签订关联交易合同；

3.

严格遵守公司章程和监管部门相关规定，履行关联股东及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程序及独

立董事独立发表关联交易意见程序，确保关联交易程序合法，关联交易结果公平、合理；

4.

严格遵守有关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规则。

（二）承诺期限：长期

（三）承诺履行情况：承诺人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四、其他承诺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实际控制人游志胜承诺：

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可转让股份总数的

25%

， 在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 此外，其将严格遵守《公司

章程》中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做出的其他限制性规定。

（二）承诺期限：长期

（三）承诺履行情况：承诺人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特此公告。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二日


